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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3月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四川省遂宁市开发区明月路56号，明星康年大酒店27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33,282,74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1.626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张勇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表决。 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7人，董事白静蓉女士因公出差，未能出席本次大会。

2、公司在任监事4人，出席3人，监事刘礼志先生因公出差，未能出席本次大会。

3、公司董事会秘书、非独立董事候选人、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出席了本次大会，其他高级管理人

员列席了本次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00议案名称：《关于补选第十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01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何浩先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2,478,446 99.3965 775,800 0.5820 28,500 0.0215

股东大会选举何浩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任期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二

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2023年3月9日至2025年7月4日）。

2.00议案名称：《关于补选第十一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2.01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向道泉先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2,478,446 99.3965 775,800 0.5820 28,500 0.0215

股东大会选举向道泉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任期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

第十一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2023年3月9日至2025年7月4日）。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00

《关于补选第十二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 ——— ——— ——— ———

1.01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何浩先

生

24,070,844 96.7666 775,800 3.1187 28,500 0.1147

2.00

《关于补选第十一届监事

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

案》

——— ——— ——— ——— ——— ———

2.01

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向

道泉先生

24,070,844 96.7666 775,800 3.1187 28,500 0.114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两项议案均为特别决议事项，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三、律师鉴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康达（成都）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爱淋、杨芳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

的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9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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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第十二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委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3年3月9日，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以9名董

事全票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第十二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董事会专门委员会调整情况

2023年3月9日，公司召开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何浩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同日，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增补何浩先生为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任期自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二、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

调整后，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如下：

战略委员会由张勇先生、何浩先生、蒋毅先生、白静蓉女士、黄英武女士5人组成，张勇先生为主任委

员（召集人）。

审计委员会由唐国琼女士、吴越先生、黄英武女士3人组成，唐国琼女士为主任委员（召集人）。

提名委员会由盛毅先生、唐国琼女士、石长清先生3人组成，盛毅先生为主任委员（召集人）。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吴越先生、张勇先生、蒋毅先生、唐国琼女士、盛毅先生5人组成，吴越先生为主

任委员（召集人）。

特此公告。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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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主席的

公 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3年3月9日，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以5名监

事全票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会议选举向道泉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主席， 任期自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监事

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向道泉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年3月9日

附件

向道泉简历

向道泉，男，汉族，1970年9月生，中共党员，四川省工商管理学院工商管理专业研究生，高级经济

师。历任遂宁市市中区保石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遂宁市市中区永兴镇党委书记，遂宁市河东新区党工委

委员、管委会副主任，遂宁市体育局副局长，中共遂宁市委组织部副部长，中共遂宁市委组织部副部长、

中共遂宁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2023年1月至今，任四川明星

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

截至本公告日，向道泉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

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

运作》中不得被提名监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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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于2023年3月9日通过现场和网络同步表决的方式召

开了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何浩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股东大会结束后，

公司以口头方式向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发出了召开董事会会议的通知。 同日，第十二届董事会第

九次会议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由董事长张勇先生主持，9名董事全部出席了会议

（其中，董事白静蓉女士因公出差，委托董事石长清先生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第十二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会议增补何浩先生为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 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二届董事会任

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见公司同日发布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http://www.sse.com.cn）的《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第十二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委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5）。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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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于2023年3月9日通过现场和网络同步表决的方式召

开了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向道泉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股东大会

结束后，公司以口头方式向监事和相关高级管理人员发出了召开监事会会议的通知，同日，第十一届监

事会第六次会议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5名监事全部出席了会议（其中，监事刘礼志先

生因公出差，委托监事何永祥先生出席并行使表决权）。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全体监事共同推举，会议由监事向道泉先生主持。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会议选举向道泉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主席， 任期自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监事

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详见公司同日发布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http://www.sse.com.cn）的《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主席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3-017）。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3年3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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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

年年度报告编制及最新

审计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加强退市风险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信息披露工作的通知》的要求，退

市风险公司应当分别在年度报告预约披露日前20个交易日和10个交易日披露年度报告编制及最新审

计进展情况。 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聘任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以下简称“中兴财光华” ）为2022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现将公司2022年年度

报告编制及最新审计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 2021年度审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所涉及事项影响的消除情况

公司2021年度财务报告被中兴财光华出具了带有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的审

计报告（中兴财光华审会字（2022）第217113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4月30日披露的《2021

年度审计报告》。

2022年12月23日，根据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民事裁定书》，裁定确认公司重整计划执行

完毕。 公司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有效化解了债务危机，预计2022年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由

负数转为正数，资产负债结构获得显著优化，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和盈利能力逐步恢复，公司业务均正常

经营，盈利能力和现金流状况相对较好，重整后公司财务费用大幅减少，短期还款压力骤减。公司目前不

存在影响持续经营的重大不利事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不确定性。相关情况以审计机构最终正式

出具的审计报告为准。

二、2022年年度报告编制及最新审计进展情况

2022年12月，中兴财光华审计项目组进驻公司现场开展审计工作。 2023年1月，公司治理层、管理层

与年审会计师就中兴财光华及相关审计人员的独立性、 计划的审计范围和时间安排以及关键审计事项

等进行了沟通。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正在有序开展2022年年度报告的编制及审计工作，中兴财光华正在有序

执行相应的审计程序、获取审计证据并进行审计底稿的编制。公司将继续积极推进年度报告的编制及审

计工作。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审计工作尚在进行中，公司不存在可能导致财务会计报

告被出具非无保留意见的事项；在重大会计处理、关键审计事项、审计意见类型、审计报告出具时间安排

等事项上，公司与会计师事务所不存在重大分歧。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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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已立案；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涉案金额：人民币92,425,538元；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由于本案尚未开庭审理，公司暂时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利

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一、本次被起诉的基本情况

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博天环境” ）于2023年3月8日收到海南省澄迈

县人民法院送达的《传票》《应诉通知书》和《举证通知书》等法律文书。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澄迈县支行

（以下简称“农发行澄迈支行” ）就与公司和公司控股子公司博冶（澄迈）生态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博冶澄迈” ）共计两被告签订的《固定资产借款合同》《贷款利率补充协议》《权利质押合同》和

《保证合同》等相关合同引起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向法院提起诉讼申请，已获得法院受理。 具体情况如

下：

受理日期：2023年2月27日

诉讼机构名称及所在地：海南省澄迈县人民法院、海南省澄迈县

原告：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澄迈县支行

被告一：博冶（澄迈）生态发展有限公司

被告二：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案由：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案号：（2023）琼9023民初867号

二、本次诉讼案件的事实、理由及请求

（一）案件事实

2019年9月2日，农发行澄迈支行与博冶澄迈签订《固定资产借款合同》《贷款利率补充协议》等，

约定博冶澄迈向农发行澄迈支行借款人民币46,00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9年9月22日起至2036年9月1

日止。同日，农发行澄迈支行与博冶澄迈签订了《权利质押合同》，约定博冶澄迈就前述债务向农发行澄

迈支行提供应收账款质押担保。

2019年9月2日，农发行澄迈支行与公司签订了《权利质押合同》和《保证合同》，约定公司就上述

债务的本息、复利、违约金等提供博冶澄迈100%股权质押担保并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

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次日起两年。

《固定资产借款合同》《贷款利率补充协议》等协议签订后，农发行澄迈支行已按合同约定分别于

2019年10月30日、2019年12月25日向博冶澄迈发放贷款共计人民币20,000万元。

（二）原告诉讼理由

原告主张截至2023年1月30日，博冶澄迈尚欠本金余额88,442,908.86元、利息3,918,910.14元、复

利63,719.00元未支付。原告认为因博冶澄迈逾期支付利息，根据《固定资产借款合同》的约定其有权解

除合同，并要求博冶澄迈提前归还合同下的借款本息。

（三）原告诉讼请求

1、判令解除原告农发行澄迈支行于2019年9月2日与被告博冶澄迈签订的《固定资产借款合同》；

2、判令被告博冶澄迈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88,442,908.86元；

3、判令被告博冶澄迈向原告支付至全部款项清偿之日止的利息、复利（暂计至2023年1月30日，拖

欠利息为3,918,910.14元、拖欠复利为63,719.00元）；

4、 确认原告对被告博冶澄迈的澄迈县城镇水环境综合整治PPP项目合同项下应收账款权利以折

价、拍卖、变卖等方式处分后所得价款在质押担保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5、确认原告对被告博天环境持有的博冶澄迈的100%股权以折价、拍卖、变卖等方式处分后所得价

款在抵押担保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6、判决被告博天环境对第2、3项诉讼请求确定的债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7、本案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等诉讼费用由二被告负担。

（四）被告答辩理由

针对本次诉讼案件公司答辩理由如下：

2022年度，公司完成了司法重整。 根据《破产法》第十八条相关规定，博天环境重整管理人在重整

期间并未通知原告继续履行合同，所以博天环境与原告的担保合同已经解除，博天环境不再承担担保责

任。

原告作为有财产担保的债权人，未按照博天环境《重整计划》中摘要第四条的约定，在《重整计划》

裁定批准后一个月内向博天环境和管理人明示行使担保物权，则应该按照《重整计划》的清偿方案接受

清偿，不能再对博天环境持有博冶澄迈的股权进行拍卖等处置。

博冶澄迈项目运营良好，博冶澄迈县政府将对博冶澄迈的水费纳入财政预算，博冶澄迈有长期稳定

的财政收入，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原告要求解除《固定资产借款合同》，提前收回全部借款本息没有合

同依据及法律依据，双方应该继续履行合同。

三、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由于本案尚未开庭审理，公司暂时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公司高度重视上述

诉讼案件，也将积极应诉，依法依规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诉讼的后续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

司的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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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海清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于2022年4月27日出具《关于同意华海清科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890号），公司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2,666.67万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36.66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364,427.12万元，扣除发行费

用15,436.59万元（不含增值税）后，募集资金净额为348,990.53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于2022年6月2日出具了

《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22]第ZB11228号）。 公司依照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并与保荐

机构、募集资金专户监管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6月7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华海清科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

公司于2023年1月5日召开了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 第一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

并于2023年1月31日召开了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节余资金、部分超募资金和自有资金实施新建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节余募集资金21,300.44万

元、超募资金28,699.56万元和自有资金31,754.30万元向全资子公司华海清科（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华海清科北京” ）增资及向其提供借款用于实施“华海清科集成电路高端装备研发及产业

化项目” 。 针对上述议案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 保荐机构出具了核查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1月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节余资金、部分超募资金和自有资金实施新建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3）。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的签署情况和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

公司于2023年1月5日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设立募集

资金专用账户并签署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议案》。 为规范本次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与管理，提高资金

使用效率，切实保护投资者权益，在完成相应审批程序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华海清科北京根据《上市

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

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本次公司投入节余募集资金及超募资金的专项存储与

使用，并与保荐机构和存放募集资金的银行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近日，公司、华海清科北京分别与保荐机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存放募集资金的银行签署

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本次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具体开立情况如下：

开户名 开户银行 募集资金监管账号

截至2023年3月9日账户

余额（万元）

华海清科（北京）科技有

限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什刹海支行

638220957 0

华海清科（北京）科技有

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自贸

试验区高端产业片区支行

122912514410802 0

华海清科（北京）科技有

限公司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西三

环支行

9550880238812800142 0

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主要内容

公司（以下简称“甲方一” ）、全资子公司华海清科北京（以下简称“甲方二” ），与甲方一合称“甲

方” ，分别与存放募集资金的银行（以下简称“乙方”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丙

方” ）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主要条款如下：

1、甲方以甲方二的名义，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本专户” ）。本专户仅用于甲

方二“华海清科集成电路高端装备研发及产业化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各方不得将本协议约定的本专户资金以任何形式向任何其他方主体设定担保、抵押、质押，或设定

其他使用限制。

2、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

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3、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本专户内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规

定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

丙方至少每半年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管理及使用进行现场调查时， 应当同时检查本专户的存储与使用情

况。

4、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唐伟、裴文斐及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或更换后的保荐代表

人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本专户的资料；丙方指定人员前往乙方对本专户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前应事先告知乙方，并遵守乙方营业场所的相关管理要求，保障乙方正常经营秩序不受打扰；乙方应当

配合丙方的监督工作并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本专户的资料。

丙方在本协议中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本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本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加盖丙方公章

并由丙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的单位介绍信。

5、乙方按月（每月5日前，如遇法定节假日顺延至下一工作日）向甲方出具本专户对账单，抄送给丙

方保荐代表人。 乙方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6、甲方一次或12个月以内累计从本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或者达到发行募集资金

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的20%的，甲方及乙方应当在付款后5个工作日内以电子邮件方式通知丙方

保荐代表人，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7、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

面通知乙方，同时向甲方、乙方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身份信息及联系方式。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

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8、乙方三次未及时按照本协议约定向甲方、丙方出具对账单或者向丙方通知本专户大额支取情况，

以及存在无合理理由未配合丙方查询与调查本专户资料情形的， 甲方可以主动或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

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本专户。

9、若本协议任何一方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本协议项下的任何规定而给其他方造成损失，违约方应

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并赔偿守约方因此而遭受的所有直接损失和费用。

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书面报

告。

10、本协议项下所产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首先应在争议各方之间协商解决。 如果协商

解决不成，争议各方应提交位于甲方二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进行诉讼。

11、本协议自甲方一、甲方二、乙方、丙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或盖名章并加盖各

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12、本协议一式捌份，甲方一、甲方二、乙方、丙方各持壹份，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天津监

管局各报备壹份（如需），其余留甲方备用，每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华海清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3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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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华通线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3月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现场：河北省唐山市丰南经济开发区111号公司4楼会议室；受疫情反复影响，公司

同时设置线上会场，通过腾讯会议召开。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95,989,98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8.321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总经理张书军先生担任会议主持人主持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

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公司董事长张文东先生、董事程伟先生、董事葛效阳先生、独立董事郭莉莉、

毛庆传、孔晓燕线上参会。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罗效愚出席会议；公司其他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5,555,385 99.7782 434,600 0.2218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具

体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5,555,385 99.7782 434,600 0.2218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

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方案论证分析报告的议

案》

10,065,

385

95.8609 434,600 4.1391 0 0.0000

2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

全权办理本次向不特定

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具体事宜的议案》

10,065,

385

95.8609 434,600 4.1391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的议案均为非累积投票议案，所有议案均审议通过。

2、议案1、2涉及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该项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3、本次会议的议案1、2对 5%以下的股东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律师：梁嘉颖、刘玉敏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特此公告。

河北华通线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10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3061� � � � � �证券简称：金海通 公告编号： 2023－002

天津金海通半导体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天津金海通半导体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股票于2023年03月08

日、2023年03月09日（以下简称“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 ）连续2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

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经公司自查并书面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确认不存在应披露而未

披露的重要信息或重大事项。

●公司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2023年03月08日、2023年03月09日连续2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公司开展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书面问询，确认不存

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或重大事项。 具体情况如下：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正常，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书面问询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

控制人均不涉及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或注入、股份回购、 股权

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入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公司自查，未发现存在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及市场传闻，也未涉及

市场热点概念。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自查，未发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司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股票于2023年03月08日、2023年03月09日连续2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截至2023年03月09日收盘，公司收盘价格为123.52元/股,最新静态市盈率为48.15倍。根据中证指

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证监会行业市盈率显示，公司市盈率高于公司所处的专用设备制造业行业平均水平。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为公司指定信

息披露报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

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不存在其他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

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

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天津金海通半导体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03月10日

浙江涛涛车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并于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１０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具体

内容如下：

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１０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

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主承销商”）包销。

２

、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３

、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

行数量的

７０％

时，浙江涛涛车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涛涛车业”或“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中止本

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

、网上投资者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出现三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

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六个月（按一百八十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

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５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根据《浙江涛涛车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主承销

商于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９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５０４５

号深业中心

３１１

室主持了涛涛车业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

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４

”位数

１２５８

，

６２５８

末“

５

”位数

１８６３６

，

６８６３６

，

１５８２６

末“

６

”位数

６３４７０３

，

１３４７０３

末“

７

”位数

６１８９０７２

，

１１８９０７２

，

４００１３５３

末“

８

”位数

４８３２３２２６

，

１０８２３２２６

，

２３３２３２２６

，

３５８２３２２６

，

６０８２３２２６

，

７３３２３２２６

，

８５８２３２２６

，

９８３２３２２６

末“

９

”位数

１０１５７９９００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涛涛车业

Ａ

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

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２４

，

０５９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５００

股涛涛车业

Ａ

股股票。

发行人：浙江涛涛车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１０

日

浙江涛涛车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浙江涛涛车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涛涛车业”、“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２

，

７３３．３６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

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２

］

２７５２

号）。

发行人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商证券”、“保荐人”

或“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２

，

７３３．３６

万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７３．４５

元

／

股。

本次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剔除最高报价后通

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

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职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年金基金”）、

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

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最终仅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

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即东海证券创业板涛涛车业

１

号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以下简称“涛涛车业

１

号资管计划”）。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涛涛车业

１

号资管计划最终战略配

售股份数量为

２０３．７４４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７．４５％

。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４１０．００４０

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５．００％

；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２０３．７４４０

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７．４５％

。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２０６．２６００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

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

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８３２．６１６０

万股，约占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７２．４５％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６９７．００００

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７．５５％

。 战略配售回拨后的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

２

，

５２９．６１６０

万股，网上

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网上、网下回拨情况确定。

根据《浙江涛涛车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

由于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７

，

４２６．３６１１２

倍， 高于

１００

倍，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

制，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２０％

（向上取整至

５００

股的整数倍，即

５０５．９５００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３２６．６６６０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

次发行数量的

５２．４５％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２０２．９５００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

的

４７．５５％

。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的中签率为

０．０２３２４０１３９７％

，有效申购倍数为

４

，

３０２．９００１２

倍。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并于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１０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具体

内容如下：

１

、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于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１０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

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

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获配股份无效。不同配

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股份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并按照规范填写备注。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主承销商包销。

２

、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

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１０％

（向上取整计算）限

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

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

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

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战略配售方面，涛涛车业

１

号资管计划获配股票的限售期为

１２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

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限售期届满后，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

监会和深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３

、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

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

露。

４

、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按时

足额缴付认购资金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下投资者或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在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配售对象被

列入限制名单期间，该配售对象不得参与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网

下投资者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均不得参与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

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５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已向参与网下申购获得配售的所有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一）参与对象

本次发行价格为

７３．４５

元

／

股，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剔除

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

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最终仅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

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涛涛车业

１

号资管计划。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涛涛车业

１

号资管计划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２０３．７４４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７．４５％

。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４１０．００４０

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５．００％

；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２０３．７４４０

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７．４５％

。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２０６．２６００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已与发行人签署战略配售协议。 关于本次参与战略

配售的投资者的核查情况详见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７

日（

Ｔ－１

日）公告的《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涛涛车

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专项核查报告》和《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关

于浙江涛涛车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专项核查法

律意见书》。

（二）获配结果

截至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２

日（

Ｔ－４

日），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已按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根据发行人与参与

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中的相关约定，确定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涛涛车业

１

号资管计划

２

，

０３７

，

４４０ １４９

，

６４９

，

９６８．００ １２

个月

注：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主承销商将在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１４

日（

Ｔ＋４

日）前，将超额缴款部分依据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缴款原路径

退回。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２０８

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证监

会令 ［第

２０５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深证上［

２０２３

］

１００

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

２０２３

年修订）》（深证上［

２０２３

］

１１０

号）、《首次公开

发行证券承销业务规则》（中证协发［

２０２３

］

１８

号）、《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中证协发

［

２０２３

］

１９

号）等相关规定，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深交所网下

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８

日（

Ｔ

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中披露的

２９８

家

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７

，

３７５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有效申购

数量为

４

，

０９１

，

６１０

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浙江涛涛车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以下

简称“《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

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各类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及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网下有效申

购数量的比例

初步配售数量

（股）

占网下发行总

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初

步配售比例

Ａ

类投资者

３

，

０２５

，

５９０ ７３．９５％ １０

，

０２９

，

３０５ ７５．６０％ ０．０３３１５２２４％

Ｂ

类投资者

１

，

０６６

，

０２０ ２６．０５％ ３

，

２３７

，

３５５ ２４．４０％ ０．０３０３８３３２％

合计

４

，

０９１

，

６１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３

，

２６６

，

６６０ １００．００％ －

注：若出现合计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本次配售未产生余

股。 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三、保荐人（主承销商）的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联系，具体

联系方式如下：

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８０１０６０２２

、

８０１０５９１１

发行人：浙江涛涛车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１０

日

通达创智（厦门）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通达创智（厦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 、“通达创智” ） 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 2023 年 3 月 13 日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招股说

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 （巨潮资讯网， 网址 www.cninfo.com.

cn；中证网，网址 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网址 www.cnstock.com；证券时

报网，网址 www.stcn.com；证券日报网，网址 www.zqrb.cn）；所属网页二维

码：巨潮资讯网， ，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通达创智

（二）股票代码：001368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112,000,000 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28,000,000 股，本次发行不设老股转让，全

部为公开发行新股。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一定的投资

风险。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主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

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发行人：通达创智（厦门）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厦门市海沧区东孚街道鼎山中路 89 号

联系人：曾祖雷

电话：0592-6899399

传真：0592-6899399

（四）保荐机构和相关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林海峰、阮任群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芳甸路 1088 号紫竹国际大厦 23 楼

电话：021-68826021

传真：021-68826000

通达创智（厦门）股份有限公司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 3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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